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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0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药控股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0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注函》的补充回复公告 

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、“吉药控

股”）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

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<关注函>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8），对《关注

函》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回复（《关注函》中问题 3 尚未回复）。截至目前，公司

已完成对《关注函》问题 3 的回复。同时，已收到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的专项法

律意见，回复如下： 

问题 3.卢忠奎、黄克凤《解除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告知函》表

示，其已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向本草汇医药送达了《解除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

人关系通知书》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该合同解除在通知送达时即行生效。请

你公司核实并说明卢忠奎、黄克凤解除表决权委托是否与其作出的“全权不可

撤销的委托”约定存在矛盾，解除表决权委托的理由是否符合原《表决权委托

协议》的约定，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即时生效的法律依据，是

否存在争议。请律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 

截至目前，本草汇医药与卢忠奎及夫人黄克凤对卢忠奎、黄克凤是否有权

解除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关系，即二人主张的解除表决权委托的理由是否符合

原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及相关协议的约定、是否与其作出的“不可撤销的委托”

约定存在矛盾、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即时生效是否有法律依据均

存在争议和纠纷。由于该等争议和纠纷尚未达成一致意见，也未经过有权司法机

关作出明确的认定，因此公司目前无法作出判断。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公告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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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聘请的律师发表的专项法律意见 

一、卢忠奎先生通过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于 2022 年 1 月

18 日向公司出具了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撤销表决权委托之专项法律意见》，竞天公诚律师认为： 

“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如果本草汇存在违反《交易文件》的约定并构成委

托方可以“终止”或“解除”协议的情形，委托方有权根据该等约定终止协议并

解除委托，各方在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中“不可撤销”委托约定适用于协议约定

可以撤销情形之外的情形；另外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即便双方在交易协议中没有关

于解除委托情形的约定，基于表决权委托关系的性质及《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，

委托关系也不适合“强制履行”，如果本草汇对委托人撤销委托、解除协议有异

议（譬如违反“不可撤销的委托”承诺），本草汇有权向人民法院及仲裁机构请

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和要求委托方赔偿损失；为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委托方撤

销表决权委托与双方在交易文件中所作出的“全权不可撤销的委托”的约定不存

在矛盾；表决权委托的解除应自委托人向本草汇送达《解除委托通知函》之日起

解除。” 

二、本草汇医药通过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

向公司出具了《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间表决

权委托关系解除相关问题的专项法律意见书》，中银律师认为： 

“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卢忠奎、黄克凤解除表决权委托与其作出的“全权

不可撤销的委托”约定存在矛盾，其主张解除表决权不符合原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

的目的，而且与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五条和《收购管管理办法》第七十四条规定的

立法目的和精神不一致。本草汇与卢忠奎、黄克凤就卢忠奎、黄克凤是否享有合

法的解除权存在争议，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认定卢忠奎、黄克凤享有合法的

解除权之前，卢忠奎、黄克凤以《通知书》解除表决权委托和一致行动人关系的

行为未生效。” 

特此公告。 

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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